《屯留区 E3-01和E3-03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

一、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修改范围包括《屯留县县城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E3-01和E3-03两个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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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位：E3-01、和E3-03两个街坊北侧至公园街、西侧至屯玉路、南侧至纬四街、东侧至翠屏南街，总面积132011平方米。
（2）现状用地情况：
E3-01街坊中E3-01-03地块已经建设，但是建设范围与地块规划范围不一致，此外E3-01-03和E3-01-05地块的东侧已经建成服务于第二中学的社会停车场。
二、规划地块分析

随着城市的发展，屯留县第二中学先后两次征地16亩和34亩，改扩建校舍，增添教学设施，使学校得到迅速发展，由起初的两轨发展到现在的5规，现有教学班45个，教职工132名，在校生2820名，总占地面积57924平方米（87亩），总建筑面积17000平方米，教学手段处于县级先进水平。本次修改街坊位于屯留县第二中学西侧，原规划居住地块部分用地已经改建为接送学生的社会停车场，此外E3-01-03地块已经建设，建设项目纳入了政府“清零行动”需要理顺现状与规划关系。
三、地块控制

1、地块控制指标体系

根据《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及《长治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将地块控制指标分为规定性和指导性两类。前者是必须遵照执行的，后者是参照执行的。规定性指标包括地块面积、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控制高度、绿化率、建筑退界、出入口方位、社会停车泊位。指导性指标包括建筑形式、建筑色彩等城市设计要求。

开发强度控制

    （1）地块开发强度研究

    规划通过服务条件因子、交通条件因子、环境条件因子、生态因子、美学要求因子，对各种因素进行权重分析，参照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各种影响因子进行权重分析。

综合评价因子=服务条件因子×交通条件因子×环境条件因子×生态因子，得到综合评价。

地块开发强度建议

开发强度涉及容积率（净容积率，指标为上限）、建筑密度（指标为上限）和绿地率（指标为下限），其中容积率对城市开发的控制意义最大。根据规划区实际情况、土地用途、地块规模和地区城市设计的原则加对规划区进行开发强度控制。

建筑高度控制

a、建筑高度控制研究

城市高度的确定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需要综合考虑城市的景观特色、功能分区、土地区位及地价、城市设计等等。规划依据城市设计要求，初步提出高度控制方案。

b、沿道路建筑高度控制

沿城市道路（宽度在30米以上）两侧新建、改建建筑物时，建筑物除必须满足用地地块规定的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以外，其中沿路建筑的控制高度一般按下式计算：

H≦1.5×（W+S）

H为建筑物的控制高度；W为道路规划红线宽度；S为建筑后退红线距离。

出入口方位设置

    各个地块都应设独立的交通出入口，机动车出入口开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地块出入口与道路交叉口的最小距离按《地块出入口与道路交叉口的距离控制一览表》的规定执行；机动车出入口应在用地周边较低级别的道路上安排，如需在不同级别上的道路上开设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机动车出入口时，应当按照道路等级由低到高的顺序安排；步行街两侧不得设置车辆出入口。

    地块主要出入口的位置，应有利于人流疏散，不宜设在交通主干道。园门外侧必须留有缓冲地带。

    交叉口视距三角形内的任何建筑物、构筑物、广告设施不得阻挡视距三角形内的视线，该范围内的绿化植物不得高于0.7米；

建立完善的人行系统，健全人、车交通设施和管理规则，交通管理设施要美观和醒目。

建筑建造控制

    a、建筑退界控制

    沿用地边界的建筑物，其退让用地边界的距离按下列规定控制，如离界距离小于消防距离时，必须按消防间距的规定控制。

    各类建筑主要朝向的离界距离，按建筑间距的规定退让。规定相邻地块边界的建筑退界东西向至少为5米，南北向为8米，并且应符合有关的日照和消防标准。

    地下建筑的离界距离不得小于建筑物深度（自室外地面至于下建筑物底板的底部的距离）的0.7倍，且不得小于3米，并符合有关规范、规定要求。

    界外是公共绿地的各类建筑的最小离界距离按照居住建筑的离界距离控制。

   b、建筑间距控制

建筑间距必须符合日照、采光、卫生、消防、工程、减少视线干扰等要求的综合考虑和建设用地的实际情况。

E3-01和E3-03街坊规划修改后，调整范围商业用地减少了16260.12平方米，住宅用地增加了4347.61平方米，社会停车场用地增加了7186.05平方米，公园绿地增加了4726.46平方米。
图表 修改前后用地规划情况对比图
修改前用地规划图             修改后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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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范围地块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绿地率等主要控制指标修改前后对比情况见下表：
表 2  地块修改前后主要指标对比一览表
	街坊
编号
	地块编号
	性质
代码
	地块面积
（平米）
	容积率
	建筑面积
（平米）
	建筑密度
（%）
	建筑限高
（米）
	绿地率
（%）

	E3-01
	E3-01-01
	G1
	7222
	-
	-
	-
	-
	-

	
	E3-01-01
	G1
	11949
	-
	-
	-
	-
	-

	
	E3-01-02
	B11
	2045
	1.5
	3068
	40
	24
	35

	
	E3-01-02
	B11
	2217
	1.5
	3326
	40
	24
	35

	
	E3-01-03
	R2
	34529
	3.0
	103572
	20
	75
	35

	
	E3-01-03
	R2
	26667
	3.0
	80001
	30
	45
	35

	
	E3-01-04
	B14
	12010
	2.0
	24020
	40
	24
	35

	
	E3-01-04
	B11
	4762
	1.5
	7143
	40
	24
	35

	
	E3-01-05
	R22
	25998
	1.2
	31198
	30
	24
	35

	
	E3-01-05
	R2
	29024
	2.2
	63853
	20
	45
	35

	
	E3-01-06
	S42
	7186
	-
	-
	-
	-
	-

	E3-03
	E3-03-01
	G1
	1733
	-
	-
	-
	-
	-

	
	E3-03-01
	G1
	1733
	-
	-
	-
	-
	-

	
	E3-03-02
	B11
	15291
	2.0
	30582
	40
	24
	35

	
	E3-03-02
	B11
	6107
	1.5
	9161
	40
	24
	35

	
	E3-03-03
	R21
	33182
	2.0
	66364
	25
	35
	35

	
	E3-03-03
	R2
	20825
	2.0
	41650
	25
	45
	35

	
	E3-03-04
	R22
	21541
	1.5
	32312
	25
	24
	35


注：填充颜色的行表示修改后指标；
修改后指标中，红色字体表示修改，黑色字体表示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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